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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常設委員會 
第 1 /III/2006 號意見書 

 

事由：《澳門大學法律制度》法案 
 

 

I 
引言 

 

1、立法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的規定，於去年十二月十三日作出第

63/III/2005 號批示接納了該法案。 

 

現正分析的法案於二零零五年十二月十九日由政府向全體會議引

介，於二零零六年一月四日在全體會議上經討論後獲一般性通過。 

 

隨後，立法會主席透過於一月四日作出的第 5/III/2006 號批示，將上

述法案派發給本委員會“審議並於二零零六年二月二十八日前完成意見

書＂。 

 

至此，立法程序第一階段在形式上已經完成，接下來進入由立法會常

設委員會進行審議的階段。 

 

2、委員會於一月十一日和十九日、二月八日、十七日和二十日舉行

會議，對該法案進行分析。 

     

政府和澳門大學的代表列席了一月十九日舉行的會議。會議期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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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提出一些問題並得到解釋。 

 

3、需提及的是，政府曾向委員會提供了一系列有助於更好地理解該

法案相關問題的資料，這對委員會的審議工作很有幫助。 

 

II 
一般性審議 

 

4、 按理由陳述的內容，本法案旨在訂定“澳門特別行政區唯一的公

立大學的法律制度，並賦予其一個較大的自主權，使澳門大學在運作上更

具彈性及在管理上更為有效，從而使澳門大學在國際上具更佳的競爭條

件。＂由此可見，改革的重點主要集中於該機構的自主權方面。 

 

5、 因此，審議亦應集中於增強大學自主權方面，雖然如此，但不妨

礙對現行制度所作的與增強自主權無關的其他修改進行審議。 

 

增強自主權主要表現在以下四方面，即章程、學術、紀律及財政。 

 

按照理由陳述的內容，我們可將每個方面概述如下： 

 

在章程方面，“澳門大學有權制定章程，以表達其學術宗旨、充實其

自主權，以及訂定其組織架構及人員通則。＂ 

 

在學術方面，“擬賦予澳門大學有權設立、組織安排、修改及撤銷課

程，而無須監督實體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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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律方面，“擬賦予澳門大學有權對由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其他

人員以及學生所實施的紀律行為作出紀律處分；同時亦確保了該等人士有

權按法律規定，就作出的紀律處分提起上訴＂。 

 

最後，在同樣重要的財政方面，“擬賦予澳門大學可按其所訂定的標

準轉移由政府所批予的預算中不同項目及章節中的款項。＂ 

 

6、 同時亦應指出相對於現行制度而言另一個新的重要事項，它或多

或少也具有擬增強澳門大學自主權的性質，正如法案的理由陳述所述：

“為了使校長和副校長的報酬能符合現今國際的院校人力資源市場的標

準，該等報酬不宜受到對公共行政工作人員所訂定的年報酬上限約束。基

於同樣理由，為了吸引國際上有名的學者，所以，在以合同方式聘任講座

教授時，亦不宜受該報酬上限約束。＂相應地法案第十一條第四款規定：

“澳門大學校長及副校長的報酬由行政長官訂定，講座教授的報酬由校董

會訂定＂。委員會認同有關立法取向，但希望有關實體將來在訂定上述人

士的報酬時可以設定一上限。  

 

7、 在概括性審議過程中，委員會對自主原則及在本法案引入對自主

權的增加表示贊同。事實上，當今世界各地都在不斷地實施和增強高等教

育公共機構的自主權。另外，委員會相信現時所做的是正確及恰當的，它

有助提升我們這所大學及澳門的價值。在賦予大學更多及更好的條件使其

能夠更好地推行本身的科學及學術工作的同時，也是為大學及我們的將來

作出投資，以提高大學對外的形象，使其實力得以提升。 

 

總之，委員會對未來法律所規定的各項原則予以支持，但不妨礙就整

個新的制度提出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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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細則性審議 

 

8、 委員會對條文的具體內容提出了一些疑問，但一如前述，這些疑

問並不影響對法案一般性的贊同。以下將對有關問題作扼要說明。 

 

 9、 關於財政自主權。財政自主權是有效地達到真正學術自主的工

具。在分析條文的過程中，有議員就該自主權的實際範圍提出疑問，對法

案所規定的財政自主權是否足以達到所期待之目的，確實存在疑問。例

如，有關規定的內容，並不能回應一些知名大學都會遇到的重要問題，如

用作科學及學術研究的私人捐獻。在新制度下，有關問題恐繼續存在，即

在收到捐款的情況下，將來特區預算的撥款可能因應之前的捐款而減少，

另一方面，私人捐款應用於捐款所指定之目的，而不應用作補充其他開

支，但這情形可能會發生在欠缺專款專用的情況下。 

 

 其實，法案所提出的方案，較為偏向於制度的靈活性，而非真正加大

現有的財政自主權。 

 

 10、 第八條第二款規定，“任何一般規定或特別規定，如與法律所

載的規定相抵觸，以本法律為準＂。雖然可以理解立法者的意向，但有關

行文及擬設立的制度，觸及法律的一般原則，因為根據《民法典》第六條

第三款規定：“一般法不廢止特別法，但立法者另有明確意思者除外＂，

因此，該款的部份規定便顯得沒有必要，但現欲通過的法律可能受隨後其

他規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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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第十一條訂定人員制度，維持適用“私法勞動制度＂的原則，

一如設立澳門大學的九月十六日第 50/91/M 號法令第五條的規定。 

 

 然而，法案沒有如該條第二款般規定，“本地區公共機關及自治機構

的公務員及服務人員得以定期委任、徵用或派駐制度在澳門大學任職，保

留在原職位所擁有的權利，並為發生一切效力，在澳門大學擔任職務視為

在原職位任職。＂那麼，應否加入類似內容，以便在聘用大學以外的人員

時更為靈活，同時使該人員在計算服務時間以及保留原職位的固有權利方

面受到保障。 

 

 關於人員制度，委員會曾就澳大現有工作人員的報酬、福利和保障等

向政府提出問題，政府代表作了解釋，正如補充資料所述“為了確保人事

的穩定及保障現時工作人員的權利，採用了舊人舊制度、新人新制度來處

理報酬和福利的問題。現職的人員有權利選擇保留舊制或轉入新制＂。委

員會對此表示認同，並希望不要因為人員制度的改變而對現有的教師和其

他工作人員造成不利影響。 

 

12、 最後，就條文的本身提出了一些有關講座教授的疑問，尤其是

對其實際職能的界定以及甚麼資格的人才可出任此崇高地位的職位。亦即

是說，是所有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即他的稱謂能夠體現出他具有博士學

位的，亦或只是那些正教授，而並不是具有博士學位的助理教授及通過考

評的助理教授？ 

 

委員會同意大學為提高其競爭力可支付理想的報酬予指定的學術人

士，但必須指出有關疑問。 

 



 6

13、 關於引入的修改。政府在不改變規範內容的前提下，對第七條

第一款中文的行文和第十條有關稅務豁免的中、葡文的行文作了修改，委

員會對此表示贊同。 

 

IV 
其他問題 

 

14、 在分析及討論本法案的過程中，曾提出過一些問題，這些問題

在某種程度上與法案有關聯，但並不是直接針對法案本身的規定，而主要

與以本立法建議為開端的改革所涉及的補充法規有關。然而，基於該等問

題的重要性及各項疑問所涉的內容，委員會認為，即使簡短也應記錄於本

意見書中。 

 

15、 關於財政自治方面，委員會曾提出很多疑問和問題。因此，除

了已敘述的與法案條文直接相關的問題外，還需指出以下重要問題： 

 

 委員會對增強財政自治權表示同意，但委員會成員確信，相應地的也

應該有更好的監察機制，應將兩者視為一個硬幣的兩面來處理。法案條文

中沒有關於這一重要問題的規定，政府提供的補充資料（主要是未來法規

的摘錄）也未能澄清所有的疑問，以致存在一些保留。政府解釋，校董會

擁有監察職能，負責制定澳大的發展方針及監察其執行，校董會主要由政

府官員、大學的人員和社會人士組成，而且多數是大學以外的人士，具有

較廣泛的代表性，並由校董會下設的監察委員會行使監察職能。但委員會

有成員對這種制度設計持保留意見。 

 

 另外，基於監察委員會的監察職能，委員會質疑將來是否會維持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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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相關的權限。政府代表解釋，澳大為一公法人，根據法案第八條第三款

（二）項的規定，適用自治機關及基金會的財政制度，財政局依然有監察

權限。基於此，有議員就如何將財政局的權限與補充法規中所計劃的方案

相協調，以及為何沒有採用現行適用於其他實體如澳門金融管理局的監察

制度等問題表示關注。 

 

 委員會也曾對未來的監察委員會的組成表示質疑，即在三名成員中，

兩名是來自校董會。政府解釋，監察委員會本身就是校董會屬下的一個委

員會，其代理校董會行使監察職能。 

 

V 
結論 

 

委員會經審議及分析該本案後，作出如下結論： 

 

1）認為法案已具備提交立法會全體會議作細則性審議和表決的要件； 

 

 2）建議邀請政府代表列席細則性表決本法案的全體會議，以提供必

需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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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六年二月二十日於澳門 

 

委員會 

 

關翠杏 

（主席） 

 

容永恩 

（秘書） 

 

周錦輝 

 

歐安利 

 

吳國昌 

 

陳澤武 

 

吳在權 

 

李沛霖 

 

崔世平 
 


